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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222 号

申请人：广州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第三人：欧某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作出的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于 2024 年 7月 19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因案情复杂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将本

案的审查期限延长 30 日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办理，审查过程中已

听取争议各方意见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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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393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

第三人于 2024 年 6 月 3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

自称其本人 2023 年 7 月 2 日在广州（珠江）某医院总承包工程项

目 F3 栋 11 层梁底支模时，不慎从 3 米高的内架上跌落，导致其

全身多处受伤，请求认定工伤。被申请人受理该案件后，并未核

实清楚第三人的用人单位，该份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。

第三人所在的工地项目是广州从化某医院工地，建设单位是

珠江某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，施工总承包单位是陕西某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，申请人属于其中一个分包单位，申请人将木工班组

分包给了杨某军，并签订了《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》，申

请人的日常工作安排、安全教育防护、考勤记录、工资发放等均

由承揽人杨某军负责。第三人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向广州市从化

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，案件号（穗从劳人仲

案〔2024〕286 号，要求确认第三人与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11

日至 2023 年 8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2024 年 4 月 11 日开庭审

理，并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作出仲裁裁决书，裁定第三人与申请

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。综上，该份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主体不

适格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（编

号：〔2024〕216393 号）。

被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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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月 25 日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 号），程序合法。

1.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”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职权。

2.2024 年 6 月 3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称

其于 2023 年 7 月 2 日 17 时 00 分左右，在广州（珠江）某医院

总承包工程项目 F3 栋 11 层梁底支模时，不慎从 3米高的内架上

跌落，导致右肩部、胸部受伤，经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治

疗诊断为：1、右肩回旋套肌腱损伤，2、肋骨多处骨折，3、左侧

少量创伤性血胸，4、双肺挫伤，5、胸壁挫伤，6、右侧肩锁关节

扭伤和劳损。第三人认为本次受伤属于工伤，并提交了工伤认定

申请表、工伤事故报告、病历材料、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、人民

调解协议书等申请材料予以证明。被申请人审查符合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条件，依法予以受理。

3.2024 年 6 月 6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举证通知书》（从

人社工伤举[2024]33 号），要求申请人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

日内，提供本案相关材料，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内向答复人提供了

《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》、《举证

通知书》回复函。被申请人综合本案全部的证据材料，根据相关

的法律法规规定，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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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 号）。该决定书已于 2024 年 6月 27 日

邮寄送达申请人，2024 年 6 月 27 日直接送达第三人。因此，被

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

216393 号）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。

被申请人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综合本案全部材

料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属于工伤，符合《广东省工伤

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首先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

交《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栽裁决书》并在回

复函中承认，申请人承包案涉工地（其中一个分包单位），并将

木工班组分包给自然人杨某军，被申请人向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

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查核实第三人提供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

包协议》、《建筑工程劳务承包质量安全协议》等材料，亦证实

了申请人该分包行为，即申请人为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分包单位。

其次，第三人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，申请人向第

三人发放 2023 年 6 月和 7 月工资，摘要/附言为“从化某医院项

目木工 6月份工资、从化某医院项目木工 7月份工资”，结合第

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及医疗材料，可证实第三人在案涉

工地工作并受伤的事实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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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……（四）用工单位违反法律、

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

人，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

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……申请人作为涉案项目分

包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被申请人综合本案全部调查材料，

认定第三人的受伤属于工伤，于法有据，并无不妥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，第三人所受伤害属于《广东省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属于工伤的情形，依法应

当认定为工伤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

216393 号）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请求复议机关依法子以维持。

第三人称：

第三人未提交书面意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7 月 2 日 17 时左右，第三人在广州（珠江）某医院

总承包工程项目施工时从高处坠落导致受伤，经南方医科大学第

五附属医院诊断为：1.右肩回旋套肌腱损伤；2.肋骨多处骨折；3.

左侧少量创伤性血胸；4.双肺挫伤；5.胸壁挫伤；6.右侧肩锁关

节扭伤和劳损。第三人认为本次受伤属于工伤,于 2024 年 6 月 3

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，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工伤事

故报告、病历材料、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、人民调解协议书等申



6

请材料,被申请人当天予以受理。2024 年 6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向

申请人发出《举证通知书》（从人社工伤举[2024]33 号），要求

申请人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，提供本案相关材料。申请

人在举证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提供了《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

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》、《举证通知书》回复函。2024 年 6月

2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

号），认为第三人受伤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一

项的规定，予以认定（或视同）工伤。申请人、第三人于 2024

年 6月 27 日签收该决定书。

另查，申请人是广州市（珠江）某医院总承包工程项目其中

一个分包单位。申请人与杨某军于 2023 年 4月 6日签订《建设工

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》《建筑工程劳务承包质量安全协议》，约

定申请人将广州从化某医院三期 F3、F4 号楼模板制安及支撑工程

施工事项分包给杨某军，杨某军在招用职工时必须先办理好职工

劳务安全协议书给申请人备案，否则不得进场施工，职工每月工

资由杨某军造表上报申请人，并委托申请人直接发放到班组或职

工个人。第三人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向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确认第三人与申请人 2023 年 4 月

1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

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24 年 5月 11 日作出《仲裁裁决书》（穗从

劳人仲案〔2024〕286 号），裁决驳回第三人确认劳动关系的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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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。上述劳动仲裁过程中，第三人主张其是由申请人的职工

阳桂花（音）介绍进入申请人公司，工作岗位是木工，工作时间

为上午 6时至 11 时，下午 14 时到 18 时 30 分，日常由阳桂花（音）

管理和发放生活费，工资由包工头杨某军计算，部分工资由申请

人发放，最后由阳桂花（音）一并计算后结清。第三人银行卡交

易明细清单显示，2023 年 5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2日期间，申

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向第三人支付三笔从化某医院项目木工工

资，杨某军曾向第三人支付工伤补偿款 20000 元。

以上事实，有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工伤事故报告、南方医科大

学第五附属医院病历材料若干、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、举证通知

书、工伤认定决定书、快递单、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、仲

裁裁决书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作出《认定工伤决

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

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

作”，被申请人具有受理本辖区内工伤认定申请，并依法作出工

伤认定的法定职权。

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职工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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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，人民法院应予

支持：……（四）用工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

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

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

责任的单位；……”。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〈工伤

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3〕34 号）第七条

规定：“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将

承包业务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

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由

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

保险责任”。根据上述规定，用工主体责任并不以存在劳动关系

为必要条件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杨某军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

分包协议》，将其承包业务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

杨某军，由杨某军招用的第三人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受伤，应由申

请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

符合上述规定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不予支持，被申请人作

出的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 号）认定事实

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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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4〕216393

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

抄告：市人社局


